臺北市113學年度情緒教育融入教案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1、 計畫依據
(1) 113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中學課程與教學計畫。
(2) 臺北市普通型高級中學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113學年度工作計畫。
2、 計畫目的
(1) 鼓勵教師發揮創意與教學專業知能，設計融入情緒教育之優質課程並落實於教學中，引導學生瞭解、接納、表達自我情緒及尊重他人情緒，提升學生適當的情緒因應及有效的問題解決策略，增進學生正向人際互動，強化親師生於學校及家庭之正向互動，營造溫暖關懷之友善環境。
(2) 為落實加強情緒教育融入課程，藉由辦理優良課程教案之徵集，作為實施情緒教育融入課程之教學參考依據，並提供其分享與發表之管道，進一步推動本市情緒教育議題發展。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 主辦單位：臺北市學科平臺、臺北市113年度公私立高級中學生命教育中心學校行政規劃組（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4、 徵件說明
(1) 參加對象：本市公私立高中教師（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教師、代理代課教師、兼任教師、實習教師）。
(2) 參與人數：徵選作品每件參與人數至多7人1組，每人以報名1件作品參選為限。
(3) 徵件主軸：
1. 請以「情緒教育或其相關概念」（例：自我覺察、社會覺察、自我管理、人際關係技能與作負責任的決定等）為主軸，並結合各領域進行設計。
2. 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理念與精神，教學活動與流程能彰顯學習主體、確保核心素養、導引課程連貫統整、活化教學現場與教學評量，從事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多元評量、補救教學及適性輔導等精神與理念。
(4) 報名方式與時間
1. 請將報名表（附件1）、智慧財產權聲明暨授權使用同意書（附件2）以及教案（附件3）等資料，依序彙整後，於113年12月27日（星期五）前寄送至聯絡人臺北市學科平臺專案助理李研懷先生信箱：t0894@ymsh.tp.edu.tw，以電子郵件信箱收件時間為憑，逾期不受理。信件標題請註明「113學年度情緒教育融入教案徵選活動」。
2. 資料繳交格式：
(1) 報名表：請確實填寫資料。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文件檔案格式為DOC、DOCX或ODT格式皆可、並須附上PDF檔格式各1份，檔名為「113學年度情緒教育融入教案徵選報名表－教案名稱」。
(2) 作品授權同意書：下載列印後，簽章並掃描，繳交PDF檔，檔名為「作品授權同意書－教案名稱」。
(3) 教案：請以附件3參考格式為主，文件檔案格式為DOC、DOCX或ODT格式皆可，並須附上PDF檔格式，各1份，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中文題目請用全形標點符號，英文題目請用半形標點符號，字型12號字。檔名為「113學年度情緒教育融入教案徵選作品－教案名稱」。（投稿教案必須具原創性、無參加過任何競賽與獲得獎項之作品）
(5) 徵選標準
1. 評審說明：
(1) 評審時間：114年1月2日（星期四）至1月10日（星期五）。
(2) 評審方式：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實務工作者組成評審團，針對參賽作品進行審查。
(3) 評審項目：
	項目
	內容說明
	評分比重

	主題目標
	教學目標符合本活動之精神，目標明確，教案與教材富有教學意義。
	25

	內容評量
	1. 教材內容設計符合學生程度，並能彰顯教育目標，教案流程順暢與時間分配得宜。
2. 依據教學目標研擬適切的評量方式、評量內涵及評量時間，並呈現多元的學習成果，用以呈現學生完整的學習歷程。
	40

	創新特色
	使用創新之教學方法與策略，善用教具與媒體，能引發學生興趣，並具創新性。
	25

	易推廣性
	教案內容易於各校推廣使用。
	10


2. 教案如經實際執行，請檢附其他佐證資料（如：自製教學媒材、學習單、課堂照片、學生作品及上課反思等）於教案附錄，可列入加分項目。
5、 獎勵方式與發表
(1) 得獎相關訊息將公布於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網頁（https://www.ymsh.tp.edu.tw/）、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網頁（https://eduwork.tp.edu.tw/nss/p/index），以及臺北市學科平臺Facebook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THSCIAP?locale=zh_TW）。
(2) 得獎作品將獲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獎狀與相應禮券，以資獎勵：
1. 特優2件：獎狀每人一幀，全隊獲價值新臺幣15,000元之禮券。
2. 優選4件：獎狀每人一幀，全隊獲價值新臺幣10,000元之禮券。
3. 佳作6件：獎狀每人一幀，全隊獲價值新臺幣5,000元之禮券。
(3) 獎勵視件數或作品水準由評審委員決議調整，未達評審標準得以從缺。
(4) 後續視主辦單位需求，如有規劃受獎儀式或發表會，須請受獎者配合出席受獎或進行教案發表（每件得獎教案，至少需1人出席）。屆時受獎與發表會時間將由主辦單位規劃後另行通知。
(5) 得獎作品將於協調修正後，放在本市相關網頁供教師下載使用，以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
6、 其他注意事項
(1) 指導單位與主辦單位對於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如著作權等）享有無償使用權，得公開播放、公開推廣、重製、編輯和其他合作方式利用本作品內容，以及行使其他法定著作財產權所包括之權利，不另提供稿費，並視需求得請參賽者無償配合修改。
(2) 全部參賽作品內容均不予退件，並同意將獲獎作品智慧財產權轉交指導單位與主辦單位使用於媒體宣導、公布網站、公開簡報或其他用途權利。
(3) 若參賽作品內容經人檢舉或告發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經有關機關處罰確定者，將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所有獎項與獎金。
(4) 參賽作品相關資料請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以電子郵件信箱收件日期為憑。
(5) 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公平、公正、公開之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6) 指導單位與主辦單位有權視參加作品表現與評選結果，以「從缺」或「增加得獎名額」辦理相關獎項，獎勵隨實際情況彈性調整，以不超過原獎勵總額為限。
(7) 凡報名參賽者視為同意本計畫之內容與規定，指導單位與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
(8) 如對計畫有任何疑問，請洽聯絡人：臺北市學科平臺專案助理李研懷，電話：02-28316675分機102。
7、 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辦理高中工作圈計畫與113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中學課程與教學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8、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臺北市113學年度情緒教育融入教案徵選活動報名表
	參賽
編號
	

(承辦學校填寫)

	教案
主題
	

	參賽
人員
	作者
	作者
	作者
	作者
	作者
	作者
	作者

	姓名
	
	
	
	
	
	
	

	服務
學校
	
	
	
	
	
	
	

	職稱
	
	
	
	
	
	
	

	聯絡
電話
	
	
	
	
	
	
	

	E-mail
	
	
	
	
	
	
	

	備註
	1. 請務必詳閱實施計畫。
2. 繳交資料概不退件，請自行留存檔案或備份。




（附件2）
臺北市113學年度情緒教育融入教案徵選活動
[bookmark: _Hlk181777078]智慧財產權聲明暨授權使用同意書
作品名稱：                                        
1、 茲聲明本作品內容為著作人自行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如著作權等），且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發表出版或參與類似徵選活動，如有聲明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2、 本人同意將上述作品無償授權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獲獎日起，不限地域與次數，得以紙本、微縮、光碟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編輯、改作、引用、公開展示、公開陳列、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重新格式化、發行或上網上述著作，並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及教育目的之檢索、瀏覽、列印或下載，以利學術教育資訊交流。另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此   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賽者1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者2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者3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者4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者5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者6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參賽者7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3）
臺北市113學年度情緒教育融入教案徵選活動
教案格式
	領域/科目
	
	設計者
	

	實施年級
	
	教學節次
	共___節，本次教學為第         節

	教案主題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核心
素養
	

	
	學習內容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附錄：




13

